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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函、數位發展部函

正本：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(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高職部除外)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各私

立高級中等學校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

副本：本署各組室

函轉數位發展部「公部門人工智慧應用參考手冊」，請查主旨：
照。

說明：
依教育部115年2月9日臺教資（五）字第1150013369號函一、
轉數位發展部（以下簡稱數發部）115年2月3日數位政府
決字第1154000162號函辦理。
旨揭手冊經114年試辦一年後依實務回饋修訂完竣，現已二、
公告於數發部官網（連結網址：https://gov.tw/6Bx），
供各機關參考運用，如對旨揭手冊有相關精進建議，可聯
絡數發部(ai_playbook@moda.gov.tw)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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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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